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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一题：规管群众集资活动 

201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三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群众集资活动近年大行其道，二零一二年全球

有逾 100 万个群众集资项目，而筹得的资金总额高达 27 亿美元，较上一

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一。该研究报告亦指出，美国国会于二零一二年四月颁

布《新创企业融资法案》规定，只要群众集资平台取得美国证券交易所发

出相关的牌照，小型企业便可经这些平台进行股权群众集资活动，即通过

出让公司股权向公众筹集资金。有意见认为，香港的法例或未能适当配合

愈趋普遍的群众集资活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把现时香港就群众集资活动订立的法律框架及配套政策，与其

他城市（包括上海、北京、纽约、伦敦及新加坡）的有关框架及政策进行

比较；若有，详情为何；若否，是否会考虑进行比较； 

 

（二）是否知悉在过去三年，本港每年有多少项群众集资活动及其集资总

额；当局会否考虑订立政策，推动群众集资在香港的发展；若会，详情为

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会否考虑检讨《证券及期货条例》对群众集资活动的限制，以及考

虑就群众集资活动订立实务守则和指引，以规范投资者分摊的风险和回报

事宜；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群众集资活动可以不同形式进行，其中较常见的包括股权群众集资

活动。现时，在香港进行股权群众集资活动，例如，若群众集资活动涉及

向公众作出购买证券（包括股份、债权证或于集体投资计划的权益等）的

要约，可能受制于《证券及期货条例》及《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

具体而言，除非法定豁免适用，任何人如发出任何载有邀请公众购买证券



的广告、邀请或文件，视乎相关安排的具体结构及特性，须按《证券及期

货条例》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认可，或就公司的股份或债权证向

公众作出要约的文件的发出，须符合《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下

的招股章程内容披露及批准登记规定，否则属于违法。 

 

  我们注意到不同地方就股权群众集资活动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据我们

了解，在新加坡，股权群众集资可能根据当地《证券及期货法》被视为发

行证券，除非获得豁免，否则向当地投资者作出证券的要约前必须向新加

坡金融管理局提交及登记招股章程。 

 

  至于英国及美国则近年就群众集资活动修订了法例，例如，美国国会

在二零一二年四月颁布《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在符

合若干保障投资者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为股权群众集资在相关证券法例下

提供了豁免，包括容许小型企业可透过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的群众

集资平台向一般投资者集资。但据了解，为实施这些新措施的相关工作仍

在进行中。英国就股权群众集资所作的规则修订，则于二零一四年四月生

效，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容许企业透过群众集资平台向符合若干财

务状况的散户投资者集资。 

 

  在内地，现行《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报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部门或相关部门核准。通常情况下，选择股权群众集资进行融资的

中小企业不符合现行公开发行核准的条件，因此，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

股权群众集资只能采取非公开发行。就此，中国证券业协会提出《私募股

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并正进行咨询，目标是明确规定股权群众集资应

当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并对有关活动进行自律管理。 

 

（二）及（三）我们并无有关在过去三年群众集资活动及其集资总额的资

料。 

 

  我们一直有留意群众集资活动在香港的发展。不过，我们亦注意到群

众集资活动所涉及的潜在风险，例如，国际证监会组织在二零一四年二月

发表的相关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就通常投资于新成立的项目或业务的股

权群众集资而言，新成立的项目或业务在成立首五年内有一半机会倒闭。 

 

  财政司司长在二零一五至一六财政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中提出成立

督导小组，与业界、科研和监管机构共同为推动香港成为金融科技中心进

行研究。我们会尽快成立督导小组进行相关研究，包括与群众集资有关的

议题。 



 

 

完 


